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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名得利之方程式

企業對「名」與「利」的追逐，

因各經營者的思維而有其豐富的成功路

徑，一般是透過「開源」與「節流」達

成經營目的，經營公司品牌 (Brands)是

企業創造營收「開源」策略之一，而

治理 (Governance)則可讓企業達成「節

流」的要徑。就現在企業開始重視之

ESG永續發展而言，將 ESG之 E與 S視

為企業透過對環境保護 Environment與

社會責任 Social建立企業品牌 (Brands)

來「開源」，另一方面，ESG之 G(公

司治理 Governance)，則透過法令遵循

Compliance、稽核 Audit及風險控管 Risk

等三手段，可達到一定程度的「節流」

效果。因而法遵 C+稽核 A+風控 R +品

牌 Brands構成企業成名得利之關鍵要

素，將其英文字首縮寫 CARBs，係英文

意涵醣之簡稱，醣為人之重要能量來

源，對公司則代表名利之能量，特別是

公司之商業機密 (營業秘密 ) 。(詳下圖

) 。列舉正反案例，說明如下 :

品牌提升企業價值，而商業機密
則確保企業營收

商業機密與企業品牌有其關聯性，

品牌越突出的企業，人們越好奇企業是

如何成功 ? 有何商業機密可以使其傲視

群倫 ? 可口可樂及百事可樂便是在世界

上能「守住企業商業機密、創造品牌百

年名利」且相互競爭迄今的公司。可口

可樂因其配方獨特及首創「可口可樂」

品牌獨占鰲頭，直到於 1903年「百事

可樂」註冊商標出現與他競爭，雙方展

開冗長耗時的商標爭奪戰，一方堅持

「可口可樂」是個完整商標品牌 1，另

一方則認為「可樂」為一種軟飲料名稱，

最後二家公司達成和解，可口可樂失去

半壁江山，「可樂」一詞不再為可口公

司所獨有。

此二家公司的征戰並未因和解而停

歇，在 2006年發生可口可樂涉嫌向百

事可樂出售商業機密一案。可口可樂

的一名行政助理和兩名同夥涉嫌提出向

「出價最高者」出售有關正在開發的產

品的機密資訊，幸運的是，他們的競爭

對手之一百事可樂向聯邦調查局通風報

信，聯邦調查局發起了一次誘捕行動，

以揭露這一陰謀。2 

守住企業商業機密、創造品牌百
年名利

◢ 熊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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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案例，說明每個

尋求保護其商業機密的企業都需要認真

考慮應該採取的預防措施，以達成「守

住企業商業機密、創造品牌百年名利」

目標。

企業對防止營業秘密侵害負有監

督責任

上述案例凸顯出企業主不僅要防阻

自家公司的商業機密被偷，同時也要

遏止自家的員工去盜取他公司之營業秘

密，因此百事可樂向聯邦調查局通報其

員工正與可口可樂公司員工交易產品機

密資訊，百事可樂企業主也脫免了對可

口可樂公司侵害營業秘密的責任。可見

企業對自家員工負有防止盜取他公司之

營業秘密案件之監督責任。再舉另一相

反案例 3 :

LD公司與大陸 FJ公司簽署一項共

同合作開發 DRAM晶圓產品案，由 LD

負責 32奈米 DRAM及 32奈米 DRAM相

關製程技術開發技術。LD公司專案主管

為加速開發進度，自美國 MK公司挖角

工程師助陣以借重其經驗技術，LD公

司本身對營業秘密管理政策及具體作業

事項之訂定頗為詳盡，例如在聘僱契約

中載有禁止受雇員工不得洩漏前雇主之

機密資料，並命簽立切結書，對員工施

以教育訓練、主管於開會一再申誡等，

且取得 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之認證。

然而被挖腳之工程師卻有不正當取得、

讀取及利用 LD公司筆電下載傳輸美國

MK公司營業秘密之行為，LD公司除未

對被告員工懲處外，並發給員工筆電，

使員工繼續參考使用原告公司之營業秘

密。LD公司因其受僱人執行業務犯營

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1第 1項第 1款及

同條項第 2款之罪，並未盡營業秘密法

第 13條之 4但書之盡力為防止行為。

各處罰金新臺幣壹仟萬元。緩刑貳年。

此例足以說明“縱使在政策及具體作業

事項上訂有詳盡規範，卻抵不上無視規

範存在的員工。”也給企業上了一堂未

落實營業秘密法令遵循導致企業品牌受

損及罰金的苦果。 

法人或組織體應盡力防免其代表人或員工成為加害人 (美國 )4  

在發現組織內有不法行為時 ,組織須採取適當措施 ,避免不法行為之再發

生 ,並調整與修正法令遵循計畫。組織應該對可辨認的被害人做出補償並通知

適當的管理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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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CARs可以落實企業名利

以上所舉例之共同焦點在於企業如

何守住營業秘密及避免侵犯他企業之

商業機密，其最終目的在於確保企業營

收與獲得品牌聲譽，得以永續經營。透

過名利方程式 CARs便可簡單明瞭呼應

ESG並落實「守住企業商業機密、創造

品牌百年名利」。具體建議企業透過對

營業秘密與品牌之創新策略，包括風險

管理、法令遵循、品牌創價、數位發展

及法律護權等五項，來維護競爭優勢。

一、 風險管理 : 透過風險及保險顧問諮

詢盤點、辨識、評估營業秘密風

險，來協助控制抵減措施。

二、 法令遵循 : 諮詢法遵稽核顧問訂定

內部政策、員工教育訓練及持續監

控檢討。

三、 品牌創價 : 請品牌策略顧問輔導設

立最高權責主管、訂定 ESG政策。

四、 數位發展 : 由科技顧問協助資安流

通保存及檔環境管控數位發展。

五、 法律護權 : 委請法律顧問諮詢有關

合約、法律意見及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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